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或“保荐人”）

作为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生态”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正和生态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

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490 号文《关于核准北京正和恒

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北京正和恒基滨

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071.1111 万股，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13 元。截至 2021 年 8 月 11 日，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071.1111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15,959,109.43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28,813,017.76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划转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北京

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3-51 号）。 

二、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 IPO 募投项目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以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调整后使用

募集资金投

资金额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实际使用募

集资金情况 

1 公司战略及管理提升项目 3,000.00 1,092.28 1,092.28 

2 
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研发能力

提升项目 
16,179.38 5,890.79 1,663.26 

3 信息化建设项目 5,062.10 1,843.07 422.63 

4 补充工程项目运营资金 121,000.00 44,055.16 42,188.74 

合计 145,241.48 52,881.30 45,366.91 

备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以会计师出具的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为准 

公司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金额调整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与以上募投项目之

间的资金不足部分将由公司通过自筹方式予以解决。 

三、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具体情况 

本次拟调整内部结构的募投项目为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研发能力提升项目，

系公司坚持以技术研发为核心竞争力驱动市场机会，充分考虑到现有战略方向和

产品布局，以及现阶段公司主要通过与外部科研机构合作共建的方式推动实验室

建设，自建实验室存在较大的场地限制和人员限制而提出的。 

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持续提升公司产品研发和核心技术竞

争力，公司计划在项目总投资额度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具体调

整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具体内容 调整前使用募集资金 调整后使用募集资金 
增减金额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一 建设投资 2,095.67 35.58% 147.60 2.51% -1,948.07 

二 研发场地租金 518.29 8.80% 0 0 -518.29 

三 课题研发费用 3,276.83 55.63% 5,743.19 97.49% +2,466.36 

总计 项目总投资 5,890.79 100.00% 5,890.79 100.00% 0.00 

公司考虑优先以募集资金投入研发课题，本次拟新增研发课题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型 具体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费用总预算 

1 生态管家 正和生态 
基于园林树种物候及相关生长规律

的智慧养护技术研究 
350 

2 

海洋生态

修复 

正和生态 
基于模块化工艺的海堤生态化改造

技术研究 
400 

3 正和生态 
珊瑚礁修复技术在华南地区的应用

与研究 
420 

4 正和生态 
人工种植珊瑚后期管养技术及病虫

害防治 
420 

5 正和生态 
环境胁迫下的退化红树林群落系统

重建技术 
420 

6 

公园+ 

正和生态 
城市公园场景下的轻自然营地开发

营建技术研究 
350 

7 正和生态 
生态保护与修复战略下城市公园生

态体验场景嵌入技术研究 
400 

8 正和生态 
基于微度假和泛研学的公园+模式对

生态本底保护的应用技术研究 
350 

9 
生物多样

性 

正和生态 
防洪河道生态缓冲带生物多样性营

建技术研究 
400 

10 正和生态 
基于鸟类栖息地营建的郊野公园规

划设计研究 
350 

11 
河流湿地

修复 
正和生态 

基于生态敏感性评价的河流型湿地

生态修复技术研究 
350 

当前阶段，公司的核心业务以“海洋生态修复、生态管家、公园+”为主，

公司本次新增研发课题能够有效匹配市场需求，提升公司的产品竞争力，有助于

企业进一步开拓市场。 

公司将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要求下，合理平衡使用自有资金和募集资

金的投入，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研发能力提升项目内部结构，主要基于当

前市场环境、公司业务发展规划以及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性决策，未改

变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投资总额，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的情况。公司将严

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

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合法、有效。 

五、相关审核、批准程序及意见 

（一）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议案》，本

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内部结构，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

投资用途及投资总额的情况，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事项，是公司

基于当前的市场环境及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和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而定，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形，

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的有关规

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事项已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

事亦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制度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事项无异议。 

 

 

  



 


